【附表一】
靜宜大學碩士暨博士班甄試入學
外國學歷切結書
本人所持外國學歷證件確為教育部認可，經駐外單位驗證屬實，並保證於錄取後報到時，繳驗已加蓋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戳記之學歷證件、歷年成績單及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核發之入出國日期證明書，若未如期繳交或經查證不符合  貴校報考條件，本人自願放棄錄取資格，絕無異議。
        此致
靜宜大學招生委員會





立書人：
報考系組別：
學校所在國及州別：
聯絡電話：
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


【附表二】
靜宜大學碩士暨博士班甄試入學
工作經歷表
(適用在職生，一般生免填)

考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出生日期：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
報考學系組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組

連絡電話：(日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夜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(行動電話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服務單位全稱
	職稱
	服務期間
(請依時間先後列出)
	服務期間合計

	
	
	自    年    月至    年    月
	共    年    月

	
	
	自    年    月至    年    月
	共    年    月

	
	
	自    年    月至    年    月
	共    年    月

	
	
	自    年    月至    年    月
	共    年    月

	
	
	自    年    月至    年    月
	共    年    月

	
	
	自    年    月至    年    月
	共    年    月

	
	
	自    年    月至    年    月
	共    年    月

	服務年資合計：共計      年      月


註：1.請依填表順序備妥工作年資證明文件。
2.此表亦可上網下載使用。


【附表三】
靜宜大學碩士暨博士班甄試入學 個人資料表
□化粧品科學系  □資訊學院聯合招生  
1、 基本資料                 簽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日期: 　年　月　日
	中文姓名
	 
	英文姓名
與護照同
	 

	
	
	
	(Last Name)   (First Name)   (Middle Name)

	性別
	男 女
	出生日期
	西元      年  月  日
	行動電話
	

	服務單位
	
	連絡電話
	

	連絡地址
	



2、 主要學歷 請填高中以上之學歷並依畢業之時間先後順序由最近者往前追溯。
	畢／肄業學校
	地 點
	主修學門系所
	學位
	起訖年月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
3、 現職及專職經歷 請依任職之時間先後順序由最近者往前追溯。
	服務機關
	工作地點
	服務部門
	職稱
	起訖年月

	現職：
	
	
	
	

	經歷：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
四、專長與研究興趣 請填大方向及領域即可。
	1. 
	2. 
	3. 
	4. 



五、著作 請依發表之時間先後順序由最近者往前追溯。
【附表四】
靜宜大學碩士暨博士班甄試入學 個人資料表
(應用化學系專用)
一、基本資料                 簽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日期: 　年　月　日
	姓名
	
	性別
	□男　　□女

	畢／肄業學校
	
	畢／肄業科系
	

	學業成績總平均
	
	班排名
	

	曾參加專題研究
	題目：

	
	貢獻百分比：
	指導教授簽名
	




二、其它資料（如發表論文著作、獲獎紀錄或相關證照…等）
	種類
	名稱

	「例」發表論文著作
	Wang, Shu-Ping, Fu, Ming-Dong, Wang, Mi-Hung(2007/7). Separation mechanism and determination of flavanones with 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 and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. J. Chromatogr. A. Vol. 1164, p.p.306-312.[SCI]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


三、其它


【附表五】
靜宜大學碩士暨博士班甄試入學 推薦函
壹、考生資料
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  報考學校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報考學系組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貳、申請者表現評估
一、您與申請者之關係：___________，認識已經_______年；
對申請者之瞭解程度：□很熟 □熟 □不很熟 □不熟 
二、請就申請者下列各評估項目表現予以勾選：
1.學習態度 □極佳 □優良 □佳 □尚可 □差 □不清楚
2.研究能力 □極佳 □優良 □佳 □尚可 □差 □不清楚
3.創造能力 □極佳 □優良 □佳 □尚可 □差 □不清楚
4.表達能力 □極佳 □優良 □佳 □尚可 □差 □不清楚
5.領導能力 □極佳 □優良 □佳 □尚可 □差 □不清楚
6.品行操守 □極佳 □優良 □佳 □尚可 □差 □不清楚
7.合作精神 □極佳 □優良 □佳 □尚可 □差 □不清楚
8.個性成熟 □極佳 □優良 □佳 □尚可 □差 □不清楚
9.整體表現 □極佳 □優良 □佳 □尚可 □差 □不清楚
參、具體評語（包括專業知識、研究潛力、分析能力等，若篇幅不足，請自行加頁）



肆、推薦程度：□極力推薦 □高度推薦 □推薦 □保留性推薦 □不推薦
伍、推薦人資料
推薦人簽章： __________________  任職單位：_______________ 職稱：_________
住址：□□□□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     聯絡電話：______________ E-mail：________________日 期：____年____月____日        

註：推薦人請親自填寫本推薦函，簽名後拍照或掃描轉檔成PDF，於時限內經由推薦邀請郵件中的特定上傳連結上傳。


【附表六】
靜宜大學碩士暨博士班甄試入學
成績複查申請書及查覆表
	申請考生
	姓名
	
	報考系組
	   系

	
	
	
	
	組

	
	准考證號碼
	
	試場
	第      試場

	複查科目
	查覆得分
	複查回覆事項

	1
	
	
	

	2
	
	
	

	3
	
	
	

	申請人
簽章
	
	申請
日期
	  年   月   日
	回覆
日期
	  年   月   日


· 注 意 事 項
1. 申請成績複查，一律以郵寄方式辦理。
2. 考生申請複查成績以核覆試卷卷面分數及累計分數為限，不得為下列行為；（1）申請重新評閱；（2）申請閱覽試卷；（3）申請為任何複製行為；（4）要求提供試題參考答案;（5）要求告知命題委員、閱卷委員、審查委員、面試委員或實地考試委員之姓名及有關資料。
3. 複查申請以簡章規定期限截止收件(郵戳為憑)。
· 申請複查郵寄內容須包含
1. 申請書(附表六)：姓名、報考系組、准考證號碼、複查科目及申請人簽章，應逐項填寫清楚。
2. 回郵信封：收件人姓名、住址，請填寫正確，貼足回郵郵票，以憑回覆。
3. 申請時必須檢附本校「成績通知單」原件，否則不予受理。
4. 每科複查費新台幣30元整：請用匯票(戶名：靜宜大學)連同申請書一併寄靜宜大學招生組收。＜請註明：申請成績複查＞


【附表七】
靜宜大學115學年度碩士暨博士班甄試「提前入學」申請表
	申請人基本資料

	姓名
	
	申請日期
	    年    月   日

	正備取名次
	□正取 □備取  第___名
	錄取系所
	             學系(所)(        組)

	聯絡
電話
	
	手機號碼
	

	注意
事項
	1. 申請截止日期：114年12月31日。
2. 申請資格：
(1) 確定可於115年1月20日前取得學(碩)士學位證書或同等學力資格，且114年12月31日前已獲通知可報到者，可提出申請。
(2) 經系所同意受理甄試錄取生申請提前一學期入學者(請參閱第四條)，且通過審核者方可取得提前入學資格。
3. 受理提前入學申請學系請參考簡章第43頁說明。
4. 本申請表以傳真、郵寄或親自送件(送交綜合業務組)之方式繳交，傳真號碼：(04)26321884，承辦單位：綜合業務組(04)26328001轉分機11122。
5. 審核通過者，將由綜合業務組簡訊通知提前入學生報到日期，並請詳閱綜合業務組首頁→新生→研究所【115學年度碩博甄試提前1142入學手冊】。
6. 報到時須依【115學年度碩博甄試提前1142入學手冊】規定時間上傳學歷證件正本(畢業證書或同等學力證明)、身分證及個資同意書。若於申請當時尚未取得畢業證書者則須上傳由就讀學校開立之證明(須加蓋權責單位印章)。
7. 開學後，請攜帶學歷證件正本至綜合業務組進行核驗。

	簽名
	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已詳閱並同意上述說明。（請親筆簽名）



【以下由審查人員填寫】
	審核程序

	綜合業務組
	1.確認學生基本資料。
2.檢附該生「考生報名表」及「碩士班甄試考試成績通知單」。
	承辦人員：

	錄取系(所)
	□同意 
□不同意，原因：          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	
承辦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主任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※系(所)審核確認後，請盡快送交綜合業務組辦理後續作業。

	綜合業務組
	1.通知學生報到及選課日期。
2.收驗學歷證件(畢業證書或同等學力證明)。
	承辦人員：




【附表八】
靜宜大學115學年度碩博士班甄試招生考試視訊面試申請表

	考生姓名
	
	應考證號碼
	
        (考生勿填)

	E-mail
	
	手機
	

	報考系(所、學位學程)
	

	
申請理由
	 □就學(含交換生)、實習或工作因素居住於離島或境外地區
 □重大傷病
 □因傳染疾病被政府單位列為「居家隔離」

	
檢附文件
	 □離島在學證明或工作、外派證明
 □境外在學證明或工作、外派證明及出入境證明
 □醫療單位開立之重大傷病診斷證明書
 □衛生機關開立之「居家隔離通知書」與快篩陽性證明
 □其他：	

	本人因故無法親自到校參加面試，欲申請改以視訊面試方式進行。 此致靜宜大學招生委員會
考生本人親自簽名：	

中華民國	年	月	日


註：1.請於面試五日前將本表、切結書及相關文件盡快 E-mail 至 pu10150@pu.edu.tw或傳真至本校,招生組(傳真：04-26321884)，並請來電再次確認(04-26645198)。
2.審核結果將以 E-mail 或電話通知考生。
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
審核結果回執聯（以下各欄考生勿填）
	審核階段
	審核結果
	主管核章

	系所主管審核
	□審核通過
□審核不通過，理由：	
	



靜宜大學為辦理碩博士班甄試招生考試視訊面試之目的，本表所蒐集之個人資訊，將僅存放於校內，作為本次招生考試視訊面試申請與聯繫之用，學校將保留本表一年，期滿後即依規定銷毀。如您提供的資料不完整或不確實，將無法完成本次招生考試考生視訊面試申請。
· 聯絡方式：臺中市沙鹿區台灣大道七段 200 號 
· 電話：04-26328001轉分機11171-11175  
· E-mail：pu10150@pu.edu.tw


【附表九】
靜宜大學115學年度碩博士班甄試招生考試視訊面試切結書

　　本人參與靜宜大學115 學年度碩博士班甄試招生考試視訊面試，簽署切結保證視訊面試過程中嚴格遵守相關規定，全程由本人單獨應試，絕無任何外力介入或協助。若有冒名頂替或運用其他詐欺舞弊手段協助應試者，經檢舉查證屬實，將依「靜宜大學招生考試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」規定辦理，絕無異議。

此致  靜宜大學招生委員會



立具切結書人：	(簽章)



中	華	民	國	年	月	日

靜宜大學為辦理碩博士班甄試招生考試視訊面試之目的，本表所蒐集之個人資訊，將僅存放於校內，作為本次招生考試視訊面試申請與聯繫之用，學校將保留本表一年，期滿後即依規定銷毀。如您提供的資料不完整或不確實，將無法完成本次招生考試考生視訊面試申請。

聯絡方式：臺中市沙鹿區台灣大道七段200 號 
電話：04-26328001轉分機11171-11175 
E-mail：pu10150@pu.edu.tw


【附表十】

靜宜大學115學年度碩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考試
身心障礙或其他特殊情形考生考場服務申請表

	考  生  姓  名
	
	報 考 系 所
	

	身 分 證 字 號
	
	
	
	
	
	
	
	
	
	
	行 動 電 話
	

	緊 急 聯 絡 人
	
	聯 絡 人 電 話
	


考生應考申請之服務項目（未勾選項目，視同不需要）
	項	目
	考生申請之服務項目（請勾選）
	審查核定結果
（考生勿填）

	 1.提前入場就座
	□需要（提前 5 分鐘進入試場就座）
□不需要
	□同意
□不同意

	 2.延長筆試時間
(不受理突發傷病申請)
	□需要( 	分鐘)（每科目之考試時間，依一般考試時間再延長至多 20 分鐘）
□不需要
	□同意
□不同意

	 3.放大試題
(不受理突發傷病申請)
	□需要（原各頁試題放大至 A3 紙張）
□不需要
	□同意
□不同意

	 4.安排一樓或有電梯之試場
	□需要
□不需要
	□同意
□不同意

	 5.個人攜帶輔具
	□檯燈	□放大鏡	□點字機	 □盲用電腦
□輪椅	□助聽器	□特製桌椅  □其他：
	□同意
□不同意

	個人補充說明
	


備註：
1. 考生申請延長時間者，須繳交「醫療單位(衛生福利部認定之醫學中心或區域醫院或地區教學醫院)認定功能性障礙之證明文件」正本及「身心障礙證明(手冊)」影本各 1 份，經審核通過者，得延長時間至多 20分鐘為限。
2. 考生若無申請延長時間，而僅申請其他服務者，僅須繳交身心障礙證明(手冊)影本，惟經本校要求應檢具正本或其他相關證明者，考生仍須繳交。
3. 申請考生應於報名截止日前，將本申請表及相關證明文件，以限時掛號寄至「433臺中市沙鹿區台灣大道七段200號靜宜大學招生組」收。信封上請註明報考之系所及姓名，若未依規定提出申請者，一律不予受理。
4. 突發傷病考生如有服務需求者，應最遲於考試舉行 3 個工作日前，先以電話聯絡本校招生組，另檢附醫療單位出具之診斷書，提出書面申請。
5. 對於考生所申請填寫本表之服務項目，須經本校審核確定，始可辦理。
※個人資料使用同意聲明：本表內容各項資料及繳驗之證明文件確實為本人所有，且同意提供予本校辦理入學招生作業使用。
申請考生簽名：		日期：	年	月	日路
路

